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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2/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7_AC_AC_c53_642618.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的规定，审计署于2010年5月至7月对京沪高速铁路（以下

简称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进行了阶段性跟踪审计。现将跟踪

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京沪高铁是我国“四纵四

横”铁路客运专线南北向主骨架，途经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安徽、江苏、上海4省3市，正线全长1318公里，设计

时速350 公里，概算总投资2176.30亿元，2008年4月正式开工

。铁道部所属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沪公

司）是项目建设单位，沿线各省市地方政府负责本省市境内

征地拆迁工作，征地拆迁费用作价入股京沪公司。 截至2010

年6月，全线累计提供永久用地63030亩，完成拆迁723.9万平

方米，线下工程基本完工。累计完成投资1384亿元，占计

划1633亿元的85％，其中工程投资1050亿元、征地拆迁投

资334亿元。 二、审计评价 2009年审计以来，铁道部、京沪

公司及各参建单位认真落实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京沪高铁

建设一定要做到优质、安全、高效、廉洁，成为自主创新、

精心施工和严格管理的模范”的要求，高度重视抓好制度建

设、资金筹措、工程质量和科技创新等工作，阶段性建设任

务完成情况总体较好。 一是铁道部、京沪公司及各参建单位

积极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截至2010年10月底，2009年审计发

现的问题已基本整改。通过边审边改，施工安全、质量和投

资控制均得到加强。 二是逐步健全管理制度，质量安全管理

较好。京沪高铁参建各方建设管理制度总体执行较好，特别



是施工现场安全、质量管理比较到位，施工安全和质量总体

可控。审计抽查了9275孔预制箱梁和67436块预制轨道板的质

量检验记录，分别占全线预制箱梁和轨道板的33％和17％，

未发现重大施工质量问题。 三是工程进展较快，投资控制基

本到位。通过优化施工组织设计，京沪高铁工程计划工期

由60个月调整为41个月。各地方政府积极筹措资金，组织征

地拆迁工作并及时供地；各参建单位优化资源配置，有效加

快了工程进度。京沪公司对各项费用控制比较严格，截至审

计时，工程投资控制在批复概算内。 审计也发现，京沪高铁

建设中仍存在招投标不合规、资金和财务管理不严格、执行

制度不到位等问题，应切实引起重视并及时研究解决。 三、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整改情况 （一）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

工程土建及监理1标、京沪高铁咨询业务、南京南站应急工程

土建及监理1标的招标时间分别为2006年7月、2007年12月、

2008年12月，但中铁大桥局、中铁十三局、铁科院（北京）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中标单位在此前的2006年3月、2006年2月

、2008年3月就已分别进场开始工作，涉及合同金额44.46亿元

。 2009年6月，铁道部工程设计鉴定中心发布准入铁路客站装

修装饰和幕墙工程施工企业名录后，京沪公司在曲阜东、常

州北等站房工程招标中与名录内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2家企业签订站房装修装饰工程合同6份

，排斥了潜在投标人，涉及金额4.9亿元。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

后，京沪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在今后的招

投标工作中严格做到依法合规；同时，铁道部将进一步开放

铁路建设市场，建立信用评价动态管理制度，鼓励更多企业

参与铁路建设。 （二）个别施工单位及个人转移挪用公款和



建设资金1.87亿元及其他相关问题，涉嫌违法违纪。 审计署

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已将上述问题移送纪检监察、司法机关

，有关部门正在立案彻查。 京沪公司正在采取更加有效的措

施，加强对建设资金的监管。 （三）中铁一局、三局、四局

、八局、十一局、十二局、十三局、十七局、十八局、十九

局、二十四局和北京建工集团、中建股份有限公司、中交第

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北方工程有限公司和山东

电力工程咨询院等16家施工单位在砂石料采购、设备租赁等

业务中，使用虚开、冒名或伪造的发票1297张入账，金额合

计3.24亿元。如2008年3月至2010年7月，中铁十七局、十八局

和十九局等3家施工单位对采购招标和发票审核工作不严，导

致6名个体供应商以伪造工商营业执照等方式获取砂石料供应

业务，又以伪造、代开发票386张入账，金额合计2.16亿元。 

上述单位中，中铁一局、三局、四局、十二局、二十四局和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北方工程有限公司7

家单位在2009年审计时就发现类似问题，去年又查出虚假发

票365张，金额5312.95万元。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京沪公司

正在对上述虚假发票问题进行清查；各参建单位组织开展财

务人员发票管理法规培训，增强严格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意识和能力。 （四）京沪公司对尚未

实施的工程办理工程款结算，涉及金额5608.07万元。其中：

济南黄河大桥堤坝加固主体工程至审计时尚未实施，京沪公

司与中铁一局及有关单位在2009年第四季度就按合同价款结

算了全部工程款1230.66万元；上海封浜河河道改移工程2008

年10月才开始施工，但京沪公司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单位在当年第一、二季度就按合同价结算了工程



款4377.41万元。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京沪公司督促相关施

工单位已完成了部分工程施工，并完善了相关工程结算管理

制度，以杜绝类似问题再发生。 （五）京沪公司未按合同约

定扣回物资供应合同履约保证金5558.74万元。2007年12月

至2010年6月，京沪公司组织签订的363份甲供物资采购合同

中，有13份存在乙方未按合同履约的现象。这些合同的平均

履约率为22％，最低履约率仅0.8％，京沪公司未按合同约定

扣收其中11家中标商的履约保证金5558.74万元。 审计指出上

述问题后，鉴于相关单位的履约保函已经失效或被京沪公司

退回，上述资金已难以追回，京沪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合

同管理，严肃合同的法律效力，杜绝类似问题再发生。 （六

）部分工程监理不到位。其中：上海虹桥站的监理单位上海

天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和上海建科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有37名监理人员职称或执业资格不符合投标承诺要求；北京

赛瑞斯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在监理天津西站站房工程项目

时，承诺派出监理人员中高级职称、中级职称、监理师（工

程师）分别占 47.4％、52.6％、84.7％，实际仅占15％、25％

、40％；济南西站的监理单位山东济铁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

任公司的9名监理人员，同时在两个标段承担监理工作；土

建2标监理单位华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部分施工单位进

场设备未进行检验。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相关监理单位对

不合格监理人员进行了调整和清退，对履职不到位监理人员

做出了处罚，并完善了相关制度，加强了对监理人员的培训

和现场监管。 （七）南京枢纽工程未按初步设计要求，将167

万立方米弃土交给南京市统一处理，其中64万方被用于填放

水塘和低洼地，19万方被填放于山间泥塘，其余被填放于山



间洼地沟壑，影响了当地水土环境。此外，由于未按环境影

响报告书批复要求及时完成穿越牛首祖堂风景区的景观设计

，影响了韩府山隧道环保措施的实施。 审计指出上述问题后

，京沪公司表示将进一步完善环保措施，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上述尚

在查处和整改中的事项，审计署将在下一阶段跟踪审计中予

以关注，并适时公告其最终结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